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申请评定表
	学生所属院（系）：继续教育学院
	专业名称：投资学      层次：专升本

	准考证号：                       姓名：                  毕业设计（论文）成绩：

	身份证号：

	通过（专升本）开考计划所规定的全部课程（附成绩表）

	学生本人申请：

本人通过本专业全部课程，论文成绩达到良好且英语达到申请学士学位条件。特此申请！


                                 本人签名：                  日期：

	  按照学校《成人高等教育本科生申请学士学位实施办法》，各院（系）对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申请学士学位的本科毕业生学习期间的成绩和违纪等情况逐一进行检综合审查；

	学生授予或不授予学士学位审核条件

	是

	是否通过本专业全部课程
	是

	毕业设计（论文）成绩为良好或优秀
	是

	是否通过大学英语四级考试
	是

	是否通过全国英语登记（3级）笔试考试
	是

	英语（二）成绩是否达到70分及以上

	否

	
	否

	
	否

	
	否

	
	否

	

	综合以上审核情况是否建议授予学生学士学位：



经办人确认签章：              自学考试办公室主任签章：                主管院长签章：

日期：                        日期：                                 日期：

	继续教育学院审核意见：
经初审，该申请人符合我校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生申请学士学位条件，请
院（系）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


                                           院长签章：                日期：

	院（系）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意见：



                         院（系）学位评定委员会主任签章：            日期：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主任签章：                         日期：



